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现场笔录
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
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查人员       （执法证号：YKM      ）、     （执法证号：YKM      ）
当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（住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知当事人到场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查人员：我们是寻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。现向你出示我们的执法证件，你是否看清楚?

当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查人员：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你应当如实回答询问，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，不得阻挠。你认为检查人员与你（单位）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，依法有申请回避的权利。你是否申请检查人员回避？
当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实施强制措施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场情况：我局执法人员在你单位            （职务：           ）的陪同下，根据《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》（2021年版）和《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对陈列（贮存）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          等    种产品进行监督抽检（抽取样品信息详见编号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》及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》），你单位对上述抽检过程及抽检合法性无异议并签字认可。执法人员对抽样现场的采样及封样过程进行了拍照留存，并按市场销售价格支付了购样费用。该单位现场提供了（未提供）：生产、销售、购进、库存等记录，生产、购进、销售等环节供货方及销售方企业合法资质材料等 。 （请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填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无正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查人员：以上是本次现场检查的情况记录，已向你宣读，请核对并签字确认。
当事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见证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